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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四 日  
議 事 報 告  

  
沙 田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 

 
 委 員 備 悉 本 年 四 月 七 日 “ 沙 田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” 集 思 會 上

的 討 論，並 對 於 循 公 共 地 方 管 理、環 境 衞 生 及 創 建 空 間 等 方 向 共 同

構 思 及 推 展 上 述 計 劃 的 具 體 項 目 表 示 認 同，期 望 在 上 述 計 劃 下 能 有

效 統 籌 相 關 部 門 的 地 區 服 務，並 能 進 一 步 為 沙 田 區 掌 握 機 遇，加 強

區 議 會 及 政 府 部 門 之 間 的 協 作 。  

 
2 .  委 員 備 悉 在 集 思 會 上，依 據 上 述 方 向 就 (一 )加 強 滅 蚊 /剪 草 工 作

以 改 善 公 共 環 境 衞 生 ； (二 )加 強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以 改 善 公 共 地 方

管 理 ； 以 及 (三 )創 建 更 多 公 共 空 間 以 切 合 地 區 需 要 這 三 個 項 目 進 行

討 論 的 要 點，隨 後 成 立 了 三 個 推 進 協 作 小 組，以 總 結 集 思 會 收 集 到

的 意 見，並 就 個 別 計 劃 項 目 的 推 展 方 向 提 出 更 具 體 的 建 議。三 個 小

組 已 於 本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及 二 十 八 日 進 行 了 討 論，相 關 的 召 集 人 亦

有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並 作 出 匯 報 。  

 
3 .  委 員 同 意 於 沙 田 區 優 先 開 展 上 述 三 個 項 目 亦 同 意 應 就 各 項 目

的 推 進 定 下 清 晰 的 進 程 和 年 度 工 作 目 標，並 且 不 時 檢 討 成 效，以 期

取 得 實 質 及 持 續 的 效 果。區 管 會 會 繼 續 與 區 議 會 羣 策 羣 力，每 年 定

期 檢 討 措 施 成 效 ， 並 視 乎 資 源 分 配 ， 在 需 要 時 調 整 相 關 措 施 。  
 

4 .  此 外，為 配 合 有 關 計 劃 的 推 行，委 員 得 悉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一

日 起 ， 政 府 將 每 年 為 全 港 各 區 預 留 6 , 3 0 0萬 元 的 經 常 性 撥 款 ， 並 增

設 公 務 員 職 位 及 增 聘 合 約 員 工，直 至 本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完 結 為 止。就

沙 田 區 而 言 ， 除 了 增 聘 一 名 公 務 員 (一 級 行 政 主 任 )及 兩 名 合 約 員 工

(行 政 助 理 )外，民 政 處 已 於 2 0 1 6 - 1 7年 度 申 領 額 外 的 經 常 性 撥 款 以 推

  ( 一 ) 



展 相 關 計 劃。此 外，委 員 建 議 善 用 現 有 資 源，例 如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

的 部 分 撥 款 ， 配 合 “ 沙 田 地 區 主 導 行 動 計 劃 ” 進 行 相 關 的 改 善 工

程 ， 以 加 強 計 劃 的 整 體 效 益 。  

  
5 .  委 員 支 持 於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為 上 述 計 劃 各 個 項 目 的 建 議 及 推 展

方 案 提 交 區 議 會 。  

 
部 門 工 作 報 告  

 
6 .  各 部 門 簡 介 所 提 交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並 就 委 員 的 關 注 主 要 事 項

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i)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  

 
土 拓 署 在 完 成 增 建 大 埔 公 路 蔚 景 園 前 支 路 的 短 期 工 程

後 ， 將 開 展 中 期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將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由 火 炭

路 至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約 1 . 1 公 里 長 的 一 段 雙 線 雙 程 分 隔 道

路 ， 擴 闊 為 三 線 雙 程 分 隔 道 路 ， 現 正 籌 備 工 程 的 詳 細 設

計，該 署 亦 已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為 沙 田 的 主 要 道 路 進 行 交 通 評

估 ， 並 就 不 同 方 案 進 行 全 面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 
 

(ii) 運 輸 署  

 
委 員 指 火 炭 地 區 欠 缺 公 共 交 通 運 輸 服 務，運 輸 署 將 會 探 討

新 增 或 修 改 通 宵 小 巴 行 車 路 線 可 行 性。此 外，該 署 現 正 檢

討 大 埔 公 路 一 帶 新 建 成 屋 苑 的 交 通 配 套 服 務，並 與 相 關 的

運 輸 服 務 營 辦 商 及 持 份 者 溝 通 。  
 
建 築 署 現 正 就 大 圍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天 花 批 盪 剝 落 的 事

故 ， 進 行 檢 查 及 維 修 工 作 ， 預 期 工 程 於 本 年 五 月 中 完 成

後 ， 可 就 天 花 批 盪 剝 落 的 成 因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 

 
(iii) 教 育 局  

 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本 年 四 月 探 訪 了 三 所 低 於 標 準

  ( 二 ) 



的 校 舍，該 委 員 會 將 與 政 府 及 小 學 界 別 的 代 表 舉 行 三 方 會

議，跟 進 “ 火 柴 盒 式 ” 校 舍 的 事 宜。現 時 沙 田 區 共 有 四 所

“ 火 柴 盒 式 ” 校 舍 。  
 
至 於 分 配 空 置 校 舍 時 會 否 優 先 考 慮 該 等 校 舍 的 辦 學 團

體，教 育 局 表 示 校 舍 分 配 工 作 是 以 互 相 競 逐 的 方 式 進 行 ，

全 港 合 資 格 的 辦 學 團 體 均 可 遞 交 申 請，在 審 批 申 請 時，校

舍 分 配 委 員 會 會 以 教 學 質 素 為 首 要 考 慮，並 會 充 分 考 慮 每

宗 申 請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才 作 出 校 舍 分 配 的 建 議 。  
  

(iv) 警 務 處  

 
有 關 提 出 “ 免 遣 返 保 護 聲 請 ” 人 士 在 沙 田 區 涉 及 的 罪

案，警 務 處 表 示 沙 田 警 區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一 季 度 共 有 2 4名 非

華 裔 人 士 被 捕，他 們 干 犯 的 罪 行 主 要 是 店 舖 盜 竊 和 雜 項 盜

竊 。 警 方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， 並 適 時 向 區 管 會 匯 報 。  
 

(v)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 

 
跨 部 門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至

四 月 期 間，共 進 行 了 四 次 清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及 棄 置 單 車 行

動 ， 總 共 清 理 了 2 2 3輛 單 車 。  
 
 
政 府 部 門 /機 構 2 0 1 6 - 1 7 年 度 工 作 報 告  

 

7 .  根 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的 記 錄，按 照 現 行 規 定，沙 田 政 府 部 門

/ 機 構 將 陸 續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其 委 員 會 提 交 2 0 1 6 - 1 7 年 度 工 作 計

劃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
部 門 /機 構  議 會 /委 員 會          日 期  
康 文 署  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   2月 2 5日 及  

 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  4月 2 8日  
運 輸 署  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 3月 8日  
警 務 署   沙 田 區 議 會    3月 2 4日  

  ( 三 ) 



部 門 /機 構  議 會 /委 員 會          日 期  
社 署   教 育 及 褔 利 委 員 會   5月 3日  
房 屋 署  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 5月 5日  
食 環 署  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 5月 1 2日  
民 政 處   沙 田 區 議 會    5月 2 6日  
廉 政 公 署  沙 田 區 議 會    5月 2 6日  
土 拓 署  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 6月 3 0日  
醫 院 管 理 局 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 7 月 7 日  
教 育 局   教 育 及 褔 利 委 員 會   8月 3 0日  

 

 

 

 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 

 

  ( 四 ) 


